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115年-117年臺語台新聞採訪車及駕駛勞務採購案  

                    投標廠商評選會議須知  

 

一、 評選會議說明：  

評選會議日期於開標當日宣布，審標資格合格廠商可參與評選會議。  

二、 評選項目及配分：  

項次 評選項目   配分 

  1 整體規劃 

(1) 投標廠商對本招標案之瞭解與對本部需求說明之 

    規劃及執行。  

(2) 廠商組織架構、團隊組成、經驗及實績。  

(3) 車款與性能介紹。  

(4) 車輛維護保養、品質管控、執行能力及機動應變 

    能力。  

(5)車輛配備。  

(6)駕駛人力管理、勞動條件與福利說明。  

  50 分 

  2 投標價格、各細目單價組成之完整性與合理性。   35分 

  3 評審問答   10分 

  4 創新加值服務及廠商企業社會責任指標(CSR)   5 分 

合計  100 分 

 

三、 簡報進行相關規定：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廠商應於本會指定之日期、時間及地點到場，並就其

所提之企畫書內容，對委員會進行簡報並接受現場詢答，其程序如次： 

(一) 簡報順序為投標順序。  

(二) 投標廠商應派本案之專任工作人員出席簡報，出席人員 5人為上限。 

 



(三) 簡報當日廠商輪至簡報時間未到者，經唱名 3 次仍未到者，視為放  

     棄簡報與詢答權利，該投標廠商評分表之「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  

     乙項為 0 分。評選委員會逕依企畫書評分。廠商簡報時，其他廠商  

     應退出簡報會場至休息區。  

(四) 每家廠商簡報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再由委員會與廠商進行詢答。  

     詢答採「統問統答」方式，廠商回答時間共 15 分鐘（不含評選委  

     員提問及發言時間）。  

(五) 簡報形式不拘，惟廠商簡報不得更改其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在簡報  

     時如另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選。  

(六) 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就其企畫書進行評選，不影響  

     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  

  四、優勝廠商評選作業及評定方式：  

      (一) 本採購評選作業參考最有利標之評選規定，採「序位法」評定優勝 

           廠商，價格納入評比，以序位第一，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且經 

           鈞長核定者為最優廠商，取得優先議價之權利。  

      (二) 全部評選項目滿分合計總分為 100 分，以平均總評分在 70 分(含）  

           以上（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者 

           為合格分數。未達合格分數時為不合格標，不列入排序且不得作為 

           優勝廠商。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達合格分數時，則優勝廠商 

           從缺並予以廢標。  

      (三) 評選委員就廠商企畫書、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評選項目逐項討論  

           後，由各評選委員依據「投標廠商評選須知」之「評選項目」辦理 

           序位評比，就個別廠商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 

           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  

      (四) 各評選項目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以 

           合計值最低為第 1 名，並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同意後，評定各廠 

           商優勝序位名次，再簽報本會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為優勝廠 



           商。 第 2 名以後廠商，且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同意，亦得併簽 

           報本會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列為優勝廠商。各評選委員評定 

           序位後， 應簽名或蓋章。  

      (五) 本案依優勝序位，自最優勝者起，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但有 2 家  

          （含）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於招標文件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  

           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如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兩項 

           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得分仍相同 

           者，就該等廠商再進行綜合評選一次，以總評分最高、價格與總評 

           分之商數最低或序位合計值最低者，優先議價；其再次相同者，抽 

           籤決定之。抽籤辦理方式為本會另行通知抽籤地點及時間，並由到 

           場之廠商自行抽籤，如廠商未依通知時間到場，則由本會或採購評 

           選委員會指定人員代為抽籤。  

      (六) 評選委員對於價格之評比，應考量該價格相對於所提供標的之合理  

           性，以決定其評比結果。  

      (七) 最後評選結果需經全體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同意並經簽報本會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始得辦理後續議價程序。投標廠商僅有 1 

           家時，以出席評選委員評定之總評分平均達 70 分（含）以上，且 

           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決定為優勝廠商，並簽報本會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核定，始得辦理後續議價程序。 

 

 

 

 

 

 



評選須知附件 1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115年-117年臺語台新聞採訪車及駕駛勞務採購案】 

評選評分表（序位法） 

項
次 評選項目 配分 

廠商得分 

廠商 1 廠商 2 廠商 3 廠商 4 

1 廠商對本案之規劃及執行 50 分 
    

2 經費配置與明細 35 分 
    

3 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 10 分 
    

4 
創新加值服務及廠商             

企業社會責任指標(CSR)         
5 分 

    

合  計  總  分 100 分 
    

序      位 
     

評選意見 

（不合格者請敘明原因） 

 

 

 

 

 

 

 

 

  

備註：平均總評分合格分數為 70 分（含）以上。 

1. 各評選委員依各廠商之得分高低排定序位，

得分最高者序位第 1，得分次高者序位第 2，

餘類推。 

2. 本表於評選完畢後密封存檔備查。 

   

 

                                                    日期：    年      月      日                     
 
 
評選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 

 

 



評選須知附件 2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115年-117年臺語台新聞採訪車及駕駛勞務採購案】 

評選總表（序位法） 

   案號：                                                      日期：    年    月    

日 

投標廠商 _______公司 _______公司 ________公司 ________公司 _______公司 

投標金額 NT$ NT$ NT$ NT$ NT$ 

評選委員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1           

2           

3           

4           

5           

6           

平均總評分      

評選結果 
合  格□ 

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序位合計數      

優勝序位      

出席評選會議之評選委員： 

評選委員姓名        

職業        

出席或缺席        

其他記事 評選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 

 
出席評選委員簽名： 

 

 


